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保險簡字第8號

原      告  劉志明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姝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

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3

0日起至114年1月30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本院

審理時變更訴之聲明㈠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0元（見

本院卷第1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6月28 日以配偶林淑妙為要保人、

自身為被保險人，向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第

D0000000號「中國人壽意千萬終身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

險契約）。嗣於112年5月30日早上打羽毛球時意外撞擊羽球

架致頸椎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前往精華診所接受治

療，後再轉往博田醫院，經該院醫師診斷為「第5-6-7節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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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於112年7月18日入院，同

月19日在院接受「第5-6-7節頸椎椎間盤切除、神經減壓及

前路骨融合手術」，於同月22日出院（下稱系爭住院治

療）。詎原告向被告申請相關保險金時，遭被告以系爭事故

不符「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要件為由拒絕理賠，

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

聲明：如上開之聲明。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情況與系爭保險契約中「意外傷害事

故」定義不符，原告應就其傷害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事實

負舉證責任。依據原告健保就醫紀錄，原告係先前往高雄醫

藥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就診，後再轉往精華診所，均明確

表示係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疼痛」才就醫，完全未

提及打羽毛球意外受傷之事，直到事發一周後才變更主述為

打羽毛球意外，況前開二間醫療診所檢查之結果均足證原告

就醫是因為本身所罹患的疾病及器官老化等身體內在因素所

致。縱認系爭事故存在，原告傷勢仍不符合保單附表二中規

定之失能程度，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抗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配偶有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於111年6月28日向被告投保

傷害保險。

　㈡原告於113年1月4日以受傷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

　㈢原告於112年5月30日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

華診所就診，於同年6月5日有至博田國際醫院就診，之後陸

續於博田國際醫院接受手術及治療。

　㈣如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請求保險金為400,000元、利息為

40,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進行系爭住院治療，被告應依約負理

賠責任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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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2年5月30日有無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

扭傷？㈡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脊椎間椎盤突出併

神經壓迫，是否屬於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

（包括原告所受傷害是否與糖尿病有關) ？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

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

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固定

有明文。然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

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

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

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㈡經查，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保險契約要保

書、精華診所及博田國際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國泰人壽理

賠給付明細、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高醫及博田醫院病歷等件

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65頁、第173至207頁），系爭保險契

約要保書載明「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

乙節，有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

頁）；又「『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

發事故；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之意

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

成附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其失能診斷確定當

時保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意外失能保險金…」等

情，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2款及第17條第1項分別

約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09頁、第113頁），顯見依兩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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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保險契約約定，於原告因意外傷害事故受傷達契約附表二

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始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㈢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給付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提出申請，由評議中心檢附相關事證詢問該中心專業醫

療顧問意見，專業意見覆以：「六、判斷理由：…(四)…其

意見略以：112年5月30日精華診所及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的病歷記載中均無當日申請人所述之意外事故，故

難以認定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五)…申請人於112年5月

30日至神經科門診就診時確實提到頸部酸痛從『昨天』（也

就是112年5月29日）開始，惟完全沒有提到當天有任何受傷

的情形，也沒有提到之前任何意外事故，故無法認定意外造

成…(六)職故，依現有之卷證資料及上開專業醫療顧問意

見，尚難認申請人之體況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依前揭法規

規定及條款約定，自難認申請人之主張有據。」等語，有該

中心114年評字第206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第160頁），足見原告無論是到高醫或精華診所

看診時均明確表明自己是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酸

痛」而前來就醫，未提及所謂「打羽球意外」之事，原告固

主張其頸部傷害是因劇烈撞擊羽球架所致，與其「第5-6-7

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有相當性因果關係，然

原告未就打羽球發生「意外」之事實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自

難僅憑原告自述即認原告已善盡其舉證責任。

　㈣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經博田國際醫院醫生診斷為「第5-

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神經壓迫」，應符合系爭保險契約

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並據此向被告請求給付意外失

能保險金一節，惟查「…依據門診診斷，申請人目前的上肢

麻痛來自於頸椎神經根病變，而神經傳導/肌電圖的檢查結

果也與「頸椎神經根病變」的診斷相符。頸椎神經根屬周邊

神經，非中樞神經。因此，申請人體況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

約附表第1-1-4項次『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

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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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第7級失能程度，也不符合其他失能程度。」（見本

院卷第362頁，另案評議中心專業醫療意見），依上開專業

醫療意見，頸椎神經根疾患僅屬「周邊神經」之障害，而非

腦或脊髓之中樞神經損傷，縱原告主張之意外存在，其體況

仍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第1-1-4項『中樞神經系統機能

遺存障害，原告又主張其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二第7-1-1

項「脊柱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之情形，然依附表二註

7：「脊柱遺存障害者，若併存神經障害時，應綜合全部症

狀擇一較重等級定之；脊柱運動障害必須經X光照片檢查確

認，如經診斷脊柱連續固定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含）以

上，且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者，方符『遺存顯著

運動障害』給付條件；脊柱固定未達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

者，則明訂排除於給付範圍」（見本院卷第119至122頁），

本件原告之損傷位置僅涉及三個椎體及二個椎間盤，明顯不

符合上述條款給付條件。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難認

定原告於112年5月30日確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

脊椎扭傷，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診斷結果亦非保

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其體況既不符合附表二

第1-1-4項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之失能程度，

也未達附表二第7項「脊柱運動障害」所明文排除之給付範

圍。原告另檢附國泰人壽、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陳稱已獲國

泰人壽審核符合意外失能情形，宏泰人壽亦有給付部分保險

金云云，然保險業是否同意給付與原告主張是否確有理由並

無絕對關連，更非足以作為拘束理由，是原告依系爭契約請

求被告給付440,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44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

均與結論之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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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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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保險簡字第8號


原      告  劉志明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黃姝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114年1月30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訴之聲明㈠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0元（見本院卷第1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6月28 日以配偶林淑妙為要保人、自身為被保險人，向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第D0000000號「中國人壽意千萬終身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於112年5月30日早上打羽毛球時意外撞擊羽球架致頸椎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前往精華診所接受治療，後再轉往博田醫院，經該院醫師診斷為「第5-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於112年7月18日入院，同月19日在院接受「第5-6-7節頸椎椎間盤切除、神經減壓及前路骨融合手術」，於同月22日出院（下稱系爭住院治療）。詎原告向被告申請相關保險金時，遭被告以系爭事故不符「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要件為由拒絕理賠，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之聲明。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情況與系爭保險契約中「意外傷害事故」定義不符，原告應就其傷害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事實負舉證責任。依據原告健保就醫紀錄，原告係先前往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就診，後再轉往精華診所，均明確表示係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疼痛」才就醫，完全未提及打羽毛球意外受傷之事，直到事發一周後才變更主述為打羽毛球意外，況前開二間醫療診所檢查之結果均足證原告就醫是因為本身所罹患的疾病及器官老化等身體內在因素所致。縱認系爭事故存在，原告傷勢仍不符合保單附表二中規定之失能程度，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配偶有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於111年6月28日向被告投保傷害保險。
　㈡原告於113年1月4日以受傷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
　㈢原告於112年5月30日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華診所就診，於同年6月5日有至博田國際醫院就診，之後陸續於博田國際醫院接受手術及治療。
　㈣如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請求保險金為400,000元、利息為 40,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進行系爭住院治療，被告應依約負理賠責任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於112年5月30日有無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扭傷？㈡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脊椎間椎盤突出併神經壓迫，是否屬於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包括原告所受傷害是否與糖尿病有關) ？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㈡經查，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精華診所及博田國際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國泰人壽理賠給付明細、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高醫及博田醫院病歷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65頁、第173至207頁），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載明「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乙節，有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頁）；又「『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其失能診斷確定當時保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意外失能保險金…」等情，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2款及第17條第1項分別約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09頁、第113頁），顯見依兩造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於原告因意外傷害事故受傷達契約附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始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㈢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給付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請，由評議中心檢附相關事證詢問該中心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專業意見覆以：「六、判斷理由：…(四)…其意見略以：112年5月30日精華診所及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的病歷記載中均無當日申請人所述之意外事故，故難以認定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五)…申請人於112年5月30日至神經科門診就診時確實提到頸部酸痛從『昨天』（也就是112年5月29日）開始，惟完全沒有提到當天有任何受傷的情形，也沒有提到之前任何意外事故，故無法認定意外造成…(六)職故，依現有之卷證資料及上開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尚難認申請人之體況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依前揭法規規定及條款約定，自難認申請人之主張有據。」等語，有該中心114年評字第206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0頁），足見原告無論是到高醫或精華診所看診時均明確表明自己是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酸痛」而前來就醫，未提及所謂「打羽球意外」之事，原告固主張其頸部傷害是因劇烈撞擊羽球架所致，與其「第5-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有相當性因果關係，然原告未就打羽球發生「意外」之事實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自難僅憑原告自述即認原告已善盡其舉證責任。
　㈣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經博田國際醫院醫生診斷為「第5-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神經壓迫」，應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並據此向被告請求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一節，惟查「…依據門診診斷，申請人目前的上肢麻痛來自於頸椎神經根病變，而神經傳導/肌電圖的檢查結果也與「頸椎神經根病變」的診斷相符。頸椎神經根屬周邊神經，非中樞神經。因此，申請人體況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第1-1-4項次『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第7級失能程度，也不符合其他失能程度。」（見本院卷第362頁，另案評議中心專業醫療意見），依上開專業醫療意見，頸椎神經根疾患僅屬「周邊神經」之障害，而非腦或脊髓之中樞神經損傷，縱原告主張之意外存在，其體況仍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第1-1-4項『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原告又主張其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二第7-1-1項「脊柱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之情形，然依附表二註7：「脊柱遺存障害者，若併存神經障害時，應綜合全部症狀擇一較重等級定之；脊柱運動障害必須經X光照片檢查確認，如經診斷脊柱連續固定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含）以上，且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者，方符『遺存顯著運動障害』給付條件；脊柱固定未達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者，則明訂排除於給付範圍」（見本院卷第119至122頁），本件原告之損傷位置僅涉及三個椎體及二個椎間盤，明顯不符合上述條款給付條件。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難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30日確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扭傷，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診斷結果亦非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其體況既不符合附表二第1-1-4項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之失能程度，也未達附表二第7項「脊柱運動障害」所明文排除之給付範圍。原告另檢附國泰人壽、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陳稱已獲國泰人壽審核符合意外失能情形，宏泰人壽亦有給付部分保險金云云，然保險業是否同意給付與原告主張是否確有理由並無絕對關連，更非足以作為拘束理由，是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440,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均與結論之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保險簡字第8號



原      告  劉志明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黃姝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30

    日起至114年1月30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本院審理

    時變更訴之聲明㈠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0元（見本院卷

    第1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6月28 日以配偶林淑妙為要保人、

    自身為被保險人，向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第

    D0000000號「中國人壽意千萬終身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

    險契約）。嗣於112年5月30日早上打羽毛球時意外撞擊羽球

    架致頸椎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前往精華診所接受治

    療，後再轉往博田醫院，經該院醫師診斷為「第5-6-7節頸

    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於112年7月18日入院，同

    月19日在院接受「第5-6-7節頸椎椎間盤切除、神經減壓及

    前路骨融合手術」，於同月22日出院（下稱系爭住院治療）

    。詎原告向被告申請相關保險金時，遭被告以系爭事故不符

    「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要件為由拒絕理賠，為此

    ，爰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如上開之聲明。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情況與系爭保險契約中「意外傷害事故

    」定義不符，原告應就其傷害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事實負

    舉證責任。依據原告健保就醫紀錄，原告係先前往高雄醫藥

    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就診，後再轉往精華診所，均明確表

    示係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疼痛」才就醫，完全未提

    及打羽毛球意外受傷之事，直到事發一周後才變更主述為打

    羽毛球意外，況前開二間醫療診所檢查之結果均足證原告就

    醫是因為本身所罹患的疾病及器官老化等身體內在因素所致

    。縱認系爭事故存在，原告傷勢仍不符合保單附表二中規定

    之失能程度，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

    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配偶有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於111年6月28日向被告投保

    傷害保險。

　㈡原告於113年1月4日以受傷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

　㈢原告於112年5月30日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

    華診所就診，於同年6月5日有至博田國際醫院就診，之後陸

    續於博田國際醫院接受手術及治療。

　㈣如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請求保險金為400,000元、利息為 4

    0,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進行系爭住院治療，被告應依約負理

    賠責任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

    於112年5月30日有無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

    扭傷？㈡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脊椎間椎盤突出併

    神經壓迫，是否屬於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

    包括原告所受傷害是否與糖尿病有關) ？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

    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

    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固定

    有明文。然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

    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

    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

    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㈡經查，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保險契約要保

    書、精華診所及博田國際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國泰人壽理

    賠給付明細、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高醫及博田醫院病歷等件

    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65頁、第173至207頁），系爭保險契

    約要保書載明「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

    乙節，有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頁

    ）；又「『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

    故；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之意外傷

    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

    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其失能診斷確定當時保

    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意外失能保險金…」等情，

    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2款及第17條第1項分別約定

    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09頁、第113頁），顯見依兩造系爭保

    險契約約定，於原告因意外傷害事故受傷達契約附表二所列

    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始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㈢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給付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提出申請，由評議中心檢附相關事證詢問該中心專業醫

    療顧問意見，專業意見覆以：「六、判斷理由：…(四)…其意

    見略以：112年5月30日精華診所及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

    念醫院的病歷記載中均無當日申請人所述之意外事故，故難

    以認定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五)…申請人於112年5月30日

    至神經科門診就診時確實提到頸部酸痛從『昨天』（也就是11

    2年5月29日）開始，惟完全沒有提到當天有任何受傷的情形

    ，也沒有提到之前任何意外事故，故無法認定意外造成…(六

    )職故，依現有之卷證資料及上開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尚難

    認申請人之體況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依前揭法規規定及條

    款約定，自難認申請人之主張有據。」等語，有該中心114

    年評字第206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第160頁），足見原告無論是到高醫或精華診所看診時均

    明確表明自己是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酸痛」而前來

    就醫，未提及所謂「打羽球意外」之事，原告固主張其頸部

    傷害是因劇烈撞擊羽球架所致，與其「第5-6-7節頸椎椎間

    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有相當性因果關係，然原告未就打

    羽球發生「意外」之事實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自難僅憑原告

    自述即認原告已善盡其舉證責任。

　㈣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經博田國際醫院醫生診斷為「第5-6

    -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神經壓迫」，應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

    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並據此向被告請求給付意外失能

    保險金一節，惟查「…依據門診診斷，申請人目前的上肢麻

    痛來自於頸椎神經根病變，而神經傳導/肌電圖的檢查結果

    也與「頸椎神經根病變」的診斷相符。頸椎神經根屬周邊神

    經，非中樞神經。因此，申請人體況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

    附表第1-1-4項次『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

    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

    』第7級失能程度，也不符合其他失能程度。」（見本院卷第

    362頁，另案評議中心專業醫療意見），依上開專業醫療意

    見，頸椎神經根疾患僅屬「周邊神經」之障害，而非腦或脊

    髓之中樞神經損傷，縱原告主張之意外存在，其體況仍不符

    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第1-1-4項『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

    ，原告又主張其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二第7-1-1項「脊柱

    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之情形，然依附表二註7：「脊柱

    遺存障害者，若併存神經障害時，應綜合全部症狀擇一較重

    等級定之；脊柱運動障害必須經X光照片檢查確認，如經診

    斷脊柱連續固定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含）以上，且喪失

    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者，方符『遺存顯著運動障害』給

    付條件；脊柱固定未達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者，則明訂排

    除於給付範圍」（見本院卷第119至122頁），本件原告之損

    傷位置僅涉及三個椎體及二個椎間盤，明顯不符合上述條款

    給付條件。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難認定原告於112

    年5月30日確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扭傷，

    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診斷結果亦非保險契約所規

    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其體況既不符合附表二第1-1-4項

    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之失能程度，也未達附表

    二第7項「脊柱運動障害」所明文排除之給付範圍。原告另

    檢附國泰人壽、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陳稱已獲國泰人壽審核

    符合意外失能情形，宏泰人壽亦有給付部分保險金云云，然

    保險業是否同意給付與原告主張是否確有理由並無絕對關連

    ，更非足以作為拘束理由，是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

    440,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44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

    均與結論之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保險簡字第8號



原      告  劉志明  

被      告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訴訟代理人  黃姝嫚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7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伍仟肆佰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30日起至114年1月30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變更訴之聲明㈠為：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0元（見本院卷第1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111年6月28 日以配偶林淑妙為要保人、自身為被保險人，向被告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保第D0000000號「中國人壽意千萬終身傷害保險」（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嗣於112年5月30日早上打羽毛球時意外撞擊羽球架致頸椎受傷（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前往精華診所接受治療，後再轉往博田醫院，經該院醫師診斷為「第5-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於112年7月18日入院，同月19日在院接受「第5-6-7節頸椎椎間盤切除、神經減壓及前路骨融合手術」，於同月22日出院（下稱系爭住院治療）。詎原告向被告申請相關保險金時，遭被告以系爭事故不符「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要件為由拒絕理賠，為此，爰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上開之聲明。　　　　

二、被告抗辯：系爭事故情況與系爭保險契約中「意外傷害事故」定義不符，原告應就其傷害係因外來突發事故所致事實負舉證責任。依據原告健保就醫紀錄，原告係先前往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就診，後再轉往精華診所，均明確表示係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疼痛」才就醫，完全未提及打羽毛球意外受傷之事，直到事發一周後才變更主述為打羽毛球意外，況前開二間醫療診所檢查之結果均足證原告就醫是因為本身所罹患的疾病及器官老化等身體內在因素所致。縱認系爭事故存在，原告傷勢仍不符合保單附表二中規定之失能程度，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等語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配偶有以原告為被保險人，於111年6月28日向被告投保傷害保險。

　㈡原告於113年1月4日以受傷為由向被告申請理賠。

　㈢原告於112年5月30日至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精華診所就診，於同年6月5日有至博田國際醫院就診，之後陸續於博田國際醫院接受手術及治療。

　㈣如原告請求有理由，原告請求保險金為400,000元、利息為 40,000元。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其因系爭事故進行系爭住院治療，被告應依約負理賠責任等情，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爭點厥為：㈠原告於112年5月30日有無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扭傷？㈡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脊椎間椎盤突出併神經壓迫，是否屬於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包括原告所受傷害是否與糖尿病有關) ？茲分述如下：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096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2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㈡經查，原告就其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精華診所及博田國際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國泰人壽理賠給付明細、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高醫及博田醫院病歷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1至65頁、第173至207頁），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載明「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乙節，有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07頁）；又「『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成附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本公司按其失能診斷確定當時保險金額乘以該表所列之給付比例意外失能保險金…」等情，系爭保險契約保單條款第2條第2款及第17條第1項分別約定有明文（見本院卷第109頁、第113頁），顯見依兩造系爭保險契約約定，於原告因意外傷害事故受傷達契約附表二所列失能程度之一者，被告始有給付保險金之義務。

　㈢原告就本件失能保險金給付爭議，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請，由評議中心檢附相關事證詢問該中心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專業意見覆以：「六、判斷理由：…(四)…其意見略以：112年5月30日精華診所及高雄醫藥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的病歷記載中均無當日申請人所述之意外事故，故難以認定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五)…申請人於112年5月30日至神經科門診就診時確實提到頸部酸痛從『昨天』（也就是112年5月29日）開始，惟完全沒有提到當天有任何受傷的情形，也沒有提到之前任何意外事故，故無法認定意外造成…(六)職故，依現有之卷證資料及上開專業醫療顧問意見，尚難認申請人之體況為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依前揭法規規定及條款約定，自難認申請人之主張有據。」等語，有該中心114年評字第206號評議書（下稱系爭評議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0頁），足見原告無論是到高醫或精華診所看診時均明確表明自己是因「前一天晚上開始嚴重肩頸酸痛」而前來就醫，未提及所謂「打羽球意外」之事，原告固主張其頸部傷害是因劇烈撞擊羽球架所致，與其「第5-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嚴重神經壓迫」有相當性因果關係，然原告未就打羽球發生「意外」之事實提出任何客觀證據，自難僅憑原告自述即認原告已善盡其舉證責任。

　㈣原告另主張其於112年6月經博田國際醫院醫生診斷為「第5-6-7節頸椎椎間盤突出併神經壓迫」，應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並據此向被告請求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一節，惟查「…依據門診診斷，申請人目前的上肢麻痛來自於頸椎神經根病變，而神經傳導/肌電圖的檢查結果也與「頸椎神經根病變」的診斷相符。頸椎神經根屬周邊神經，非中樞神經。因此，申請人體況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第1-1-4項次『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第7級失能程度，也不符合其他失能程度。」（見本院卷第362頁，另案評議中心專業醫療意見），依上開專業醫療意見，頸椎神經根疾患僅屬「周邊神經」之障害，而非腦或脊髓之中樞神經損傷，縱原告主張之意外存在，其體況仍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第1-1-4項『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原告又主張其符合系爭保險契約附表二第7-1-1項「脊柱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之情形，然依附表二註7：「脊柱遺存障害者，若併存神經障害時，應綜合全部症狀擇一較重等級定之；脊柱運動障害必須經X光照片檢查確認，如經診斷脊柱連續固定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含）以上，且喪失生理運動範圍二分之一以上者，方符『遺存顯著運動障害』給付條件；脊柱固定未達四個椎體及三個椎間盤者，則明訂排除於給付範圍」（見本院卷第119至122頁），本件原告之損傷位置僅涉及三個椎體及二個椎間盤，明顯不符合上述條款給付條件。綜上，依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尚難認定原告於112年5月30日確因打羽毛球撞擊球架之意外，導致脊椎扭傷，原告於112年6月至博田國際醫院診斷結果亦非保險契約所規定之中樞神經系統障害，其體況既不符合附表二第1-1-4項之「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之失能程度，也未達附表二第7項「脊柱運動障害」所明文排除之給付範圍。原告另檢附國泰人壽、宏泰人壽理賠明細，陳稱已獲國泰人壽審核符合意外失能情形，宏泰人壽亦有給付部分保險金云云，然保險業是否同意給付與原告主張是否確有理由並無絕對關連，更非足以作為拘束理由，是原告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440,000元，自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440,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均與結論之判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5　　日

　　　　　　　　　　　　　　　書記官　廖美玲





